“向体育老师致敬——阳光体育老师评选”


“阳光体育老师”评选活动计划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

上海教育报刊总社

《WE时代校园周刊》

指导单位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艺术科普处

协办单位：百事饮料（广州）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

二、评选对象

全市中学体育教师120名，性别不限，教龄2年以上(不含两年)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1. 精业爱岗、爱学生，表现出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教龄在2年以上(不含两年)。 

2. 教育教学能力较强

①体现二期课改的教育理念，遵循学生身心发展和动作技能形成规律，科学、合理地安排运动负荷，确定适切的学习目标，注重学生全面的、有个性的、可持续发展； 

②语言简练、示范正确，练讲结合、突出重点，方法适宜、注重实效，能结合教学实际自然融入“两纲”教育，侧重于学习兴趣的激发、良好习惯的养成和科学健身方法的给予，帮助学生采用自主、协作、思变的方式，参与练习、克服困难，逐渐具有规则意识和评价能力，课堂驾驭能力较强；

③注重仪表和礼节，能与学生平等相处，课堂气氛活跃，富有幽默感，学生评价较高。

3. 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，努力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和体育学科的新知识、新方法和新经验，改进教学方法，更新教学手段，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行为能力。

4. 在不断完善常规教学的基础上，指导学生参与适合其年龄特点、学生有需求的运动项目，鼓励学生参加社会体育活动，挖掘学生的体育运动潜能，感受体育的乐趣。

5. 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和正确的防护方法，没有伤害事故的发生记录。

6. 参与市、区层面的学科教育教学展示活动。

四、评选过程

1、报名：请各中学推荐体育老师作为上海市百佳“阳光体育老师”人选，并于4月25日（周五）前上报至教院林琳；
2、5月17日，举行“阳光体育老师”百佳颁奖仪式暨“阳光体育老师”训练营活动，对评选出的上海市120名“阳光体育老师”颁奖；

3、5月下旬开始，“百佳阳光体育老师”资料由主办方上传至网上，并发放选票，由学生投票和专家评选结合，产生“十佳阳光体育老师”；

4、终评：6月中旬，最终确定上海市“十佳阳光体育老师”人选；

5、9月举行上海市“十佳阳光体育老师”的展示与颁奖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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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主要事迹填写不下，可另准备文档，随表附上）

（请于4月25日前发送至linlin64831385@126.com或徐汇教育网消息收发林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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